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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项目编号：LAJA-20231205

二、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国家税务总局六安市税务局存量房个案评估服务项目

三、中标（成交）信息三、中标（成交）信息

①供应商名称：江苏国衡中测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23号隆盛大厦5楼

中标（成交）金额：/元

②供应商名称：安徽省金和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宿松路3888号信息中心14层整层

中标（成交）金额：/元

四、主要标的信息四、主要标的信息

服务类

名称：国家税务总局六安市税务局存量房个案评估服务项目

服务范围：本项目为国家税务总局六安市税务局存量房个案评估服务项目，具体详见

招标文件

服务要求：本项目为国家税务总局六安市税务局存量房个案评估服务项目，具体详见

招标文件

服务期：本次服务期暂定三年，本合同一年一签。须经综合考核，考核合格经办公会

研究同意后可续签下一年合同；否则终止合同

服务标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符合相应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

五、评审专家名单：五、评审专家名单：赵宗俊、谢正秀、余超

六、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六、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按国家规定标准收取

七、公告期限七、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工作日

八、其他补充事宜八、其他补充事宜

(一)若供应商对上述结果有异议，可在成交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在工作时间向六安市锦安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提出质疑，质疑材料递交地址：六安市金安区建业大厦402室，联系电话：0564-3926829。

若供应商对质疑处理意见有异议，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国家税务总局六安市裕安区税务局提出投诉。

（二）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

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等法律法规，现将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

1.质疑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书面质疑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质疑人的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包别号（如有）；

（3）被质疑人名称；

（4）具体的质疑事项、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5）明确的请求及主张；

（6）必要的法律依据；

（7）提起质疑的日期。



质疑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有委托授权书）签字并加盖公章。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提起质疑的主体不是参与该政府采购项目活动的供应商；

（2）提起质疑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

（3）质疑材料不完整的；

（4）质疑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5）对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质疑，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

（6）质疑事项已进入投诉处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的。

九、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九、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国家税务总局六安市裕安区税务局
地址：六安市裕安区齐云西路和嵩寮岩路交叉口裕安区税务局大楼
联系方式：余主任0564-395039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六安市锦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六安市金安区建业大厦402室

联系方式：黄工 0564-3926829

 
 

 

国家税务总局六安市裕安区税务局

六安市锦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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